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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刘淼 汤勇

“感谢检察官一年多辛苦的调查
取证，如今纠缠我多年的几起冤枉官
司 都 改 判 了 ， 我 终 于 可 以 甩 掉 ‘ 老
赖’的帽子，恢复正常生活了。”10
月 9 日，江苏省宝应县检察院承办检
察官接到监督申请人李某的来电。

天降巨债
多方申诉均无果

“当我得知自己被扯进一起买卖
合同纠纷案时，一下子就蒙了，我跟
被告公司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怎么能
让我承担连带责任替他们还钱呢？现
在我成了失信被执行人，连高铁都坐
不了！”2021 年 9 月 5 日，李某向宝应
县检察院递交申请监督材料时，气愤
地讲述自己的遭遇。

受理此案后，承办检察官及时向
法院调阅了相关卷宗。经查，2017 年
底，江苏省靖江市某科技公司 （下称

“科技公司”） 与宝应县某电气公司
（下称“电气公司”） 签订 《产品买
卖 合 同》， 购 买 一 批 进 线 柜 电 缆 产
品。科技公司支付了 35 万元预付款，
2018 年 1 月至 8 月，电气公司分批交
付 了 全 部 货 物 ， 科 技 公 司 对 剩 余 的
317万余元货款却迟迟未能支付。

2019 年 7 月 10 日，电气公司向宝
应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科技公司偿
付未支付的货款及逾期利息。在诉讼
过程中，电气公司又申请追加李某为
共同被告，认为李某作为科技公司唯
一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不能证明公司
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对该
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1 年 3 月，收到法院执行通知
书的李某第一反应是“这份执行通知
书是不是寄错了”，因为自己从没有
经营过任何公司，也没有与他人做过
生意，怎么可能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
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还欠下 300 多万
元巨债而成为被执行人。但判决书上
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难道是重名重
姓？李某立即前往法院执行局了解情
况，这才发现，法院判决书上的姓名
和身份证号等信息显示，自己确实是
被告。

李 某 认 为 自 己 是 被 人 冒 用 了 身
份，准备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但法
院告知其对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
如有异议，应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
随后，李某向扬州市中级法院申请再
审。扬州市中级法院查看有关证据后
认为，李某并不能提供新证据证明自
己被冒用身份的事实，其再审请求不
符合法律规定，于是驳回了李某的再
审申请。

再审申请被驳回不久，李某发现
自己的银行账户已被冻结，生活随之
陷入困境。一筹莫展的李某向宝应县
检察院申请监督。

几经波折
签名鉴定成关键

李某的陈述是否可信？承办检察
官随即展开调查核实工作。

在靖江工商部门提供的科技公司
的相关材料中，检察官看到了该公司
的 变 更 登 记 信 息 ， 并 从 中 发 现 了 有
李 某 签 名 的 文 件 及 身 份 证 明 。 当 检
察 官 再 次 与 李 某 核 实 时 ， 李 某 坚
称 ， 自 己 并 不 认 识 科 技 公 司 任 何
人 ， 也 从 未 在 与 该 公 司 有 关 的 任 何
文件上签过字。

李 某 言 之 凿 凿 ， 似 乎 不 容 置
疑 。 承 办 检 察 官 决 定 对 科 技 公 司 变

更 登 记 材 料 中 李 某 的 签 名 进 行 笔 迹
鉴定。

但 在 实 际 组 织 鉴 定 时 ， 检 察 官
又 遇 到 了 新 问 题 ： 一 个 人 的 书 写 习
惯 会 随 着 年 龄 、 身 体 状 况 、 形 成 条
件 、 心 理 因 素 等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 由
于 科 技 公 司 变 更 登 记 材 料 中 李 某 的
签名时间是 2018 年，专业鉴定机构
要求提供李某在 2018 年前后本人的
签名作为样本。

李某的户籍在安徽省，他常年在
江苏从事建筑装修工作，在平日的工
作 和 生 活 中 基 本 没 有 需 要 签 名 的 场
合。经过检察官多次询问和启发，李
某终于想起 2018 年前后其曾在离婚登
记材料、行政处罚调解书、手术同意
书中留有亲笔签名。

要获取上述签名样本，对李某本
人来说存在客观困难，为此，承办检
察官先后赴安徽、江苏常州向相关部
门调取了多份材料。2021 年 10 月 14
日，当检察官前往靖江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调取科技公司变更登记材料时却
被告知，原始档案只能复印或拍照，

原件不能外借。当时承办检察官并未
携带专业拍照设备，后来又受疫情影
响 ， 调 查 工 作 只 能 无 奈 地 按 下 暂 停
键。

2022 年 5 月 31 日 ， 承 办 检 察 官
再 赴 靖 江 市 ， 借 助 专 业 设 备 拍 照 取
证 ， 最 终 成 功 获 取 检 材 样 本 ， 使 得
笔 迹 鉴 定 得 以 顺 利 进 行 。 鉴 定 机 构
的 鉴 定 意 见 书 认 定 ， 科 技 公 司 变 更
登 记 材 料 中 李 某 的 签 名 并 非 其 本 人
所签。

科技公司的变更登记材料中为何
会出现李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据李某
回忆，2017 年，他在某网吧做网管员
期间，网吧老板季某曾向他借用过一
次身份证，没过几天又将身份证还给
了他。当时，他没有多想，更没有料
到这件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问题难道就出在这里？承办检察
官立即找到季某 核 实 情 况 。 季 某 承
认 ， 他 与 科 技 公 司 的 实 际 控 制 人 陈
某 是 好 友 ， 帮 忙 借 用 李 某 的 身 份 证
是受陈某所托。至于陈某借用他人身
份证的真实意图，季某表示他当时也

不清楚。

启动监督
力促改判护公正

随着掌握的证据越来越多，承办
检察官也越来越确信李某很可能是被
他人冒用了身份，但如何向法院证明
李某与案涉公司及案涉买卖合同确无
关联，似乎还差关键一环。

就在这时，承办检察官通过查看
原审卷宗发现一个重要信息——科技
公司曾因涉嫌诈骗罪被举报至公安机
关，公安机关对公司人员进行过询问，
制作过谈话笔录。顺着这条线索，检
察官前往公安机关调取原始笔录查看
后证实当时科技公司系被陈某实际控
制。负责办理登记事务的工作人员也
在笔录中明确表示从未见过李某，李
某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未实际出资，而
且李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等都是由陈某
提供的。检察官还了解到，变更后虽
然科技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李某
是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但公
司的所有事务实际仍由陈某控制。

至此，这起案件的脉络已十分清
晰，科技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中的签名
并非李某所签；材料中的身份证明系
陈某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陈某系凭
借伪造的申请材料获得了行政许可。

在掌握鉴定意见书、公安机关笔
录等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向靖江
市行政审批局提出工作建议，建议其
依法撤销科技公司变更股东及法定代
表人的错误登记。2022 年 7 月，检察
官携带工作建议前往靖江市行政审批
局，向该局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详
细阐述了案件的诉讼经过、李某的申
请事项等内容，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
料。靖江市行政审批局认为科技公司
提 供 虚 假 材 料 取 得 变 更 登 记 行 为 违
法，遂采纳检察机关的建议，按照工
作流程撤销了错误登记。

2022 年 9 月 21 日，宝应县检察院
依法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今年
4 月 10 日 ， 宝 应 县 法 院 开 庭 重 审 此
案，原审原告电气公司主动撤回对李
某的起诉，并追加科技公司变更登记
前 的 原 股 东 和 实 际 控 制 人 陈 某 为 被
告，要求其承担科技公司与电气公司
合 同 纠 纷 的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 6 月 19
日，宝应县法院再审判决撤销了要求
李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判项，改判
由陈某以及科技公司法人股东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而就在本案办理期间，李某向检
察官反映，他又陆续收到了几份法院
的执行通知书。原来，科技公司还在
江苏无锡、安徽合肥、江苏靖江等地
因合同纠纷、追缴未缴出资纠纷等先
后被起诉至法院，被要求偿还货款或
缴纳出资，当地法院均以同样的理由
判决李某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或履行出
资义务。

为了让李某彻底摆脱“老赖”身
份，尽快回归正常生活，宝应县检察
院承办检察官主动联系李某涉诉地的
检察机关，介绍该院办理李某申请监
督案的具体情况和经验做法，并向他
们寄送了再审判决书、鉴定意见书、
变更登记撤销决定书及公安机关笔录
等书证，供相关检察机关参考，为李
某涉诉地的检察机关开展监督工作提
供了有力帮助。

“你们移送的鉴定意见书、变更
登 记 撤 销 决 定 书 等 书 证 ， 为 我 们 对
李 某 所 涉 案 件 依 法 监 督 提 供 了 很 大
的便利。”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
院 等 多 家 涉 诉 地 检 察 院 承 办 检 察 官
给 宝 应 县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打 来 电 话 表
示感谢。

因曾出借身份证，莫名成了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陷入多起合同纠纷成了“老
赖”。申请检察监督后，随着检察官的调查核实，真正的债务人浮现水面——

“老赖”究竟是谁？

在办 理 本 案 过 程 中 ， 原 告 公
司曾向公安机关举报被告公司及
其 实 际 控 制 人 陈 某 涉 嫌 诈 骗 犯
罪，但因证据不足，最终不了了
之。原告公司又将实际控制人陈
某列为民事案件被告，但因陈某
提前与被告公司进行了股权关系

“切割”，最终法院只判决空壳的
被告公司及被冒名的申请人李某
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陈某“金蝉脱壳”，有违公平
正义。摆在检察官面前的难题是，
如何证明李某是被冒名，且与被告
公司无任何瓜葛。通常来说，办理
民事诉讼监督案件，通过笔迹鉴定
意见来否定案涉签名并非申请人所
签，即可达到证明目的，进而推翻
原判决。但在本案中，法院判决申
请人李某承担连带责任所依据的工
商登记材料，其证明力远高于一般
书证。因此，即使通过笔迹鉴定确
定变更材料中的签名并非李某本人
所签，也不足以证明李某被冒用身

份“背锅”的事实。为进一步夯实
本案证据，承办检察官按照刑事案
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全面调查和搜集证据材料，几经周
折后不仅完成了笔迹鉴定，还通过
前往公安机关调取刑事案件笔录材
料等，找出了能够证明“李某与被
告公司无联系、系被冒用身份注册
成为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的言
辞证据。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提出
工作建议的方式促使行政审批部门
撤销了变更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错
误登记。

当 检 察 机 关 将 这 一 套 严 谨 、
全面的证据材料提交至法院，法
院经依法审查后，当即采纳了再
审 检 察 建 议 ， 并 迅 速 启 动 再 审 ，
最 终 ， 对 错 误 判 决 依 法 予 以 纠
正，使“躲在”真相背后的真正
债务人陈某和法人股东承担了本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使李某彻
底摆脱了“老赖”身份，有力维
护了公平正义。

■检察官说法

用铁的证据还申请人清白

姚雯/漫画

□讲述人：山东省栖霞市检察院 王妍 本报记者 郭树合/整理

“十年了，我终于拿到了赔偿款……”
近日，一起损害赔偿纠纷检察监督案的申请人滕某将一面“秉公执法 一心

为民”的锦旗送到我院第四检察部，表达对检察机关公正司法、维护弱势群体
合法利益的感激之情。

只判决包工头个人赔偿？受伤工人不服

2013 年 7 月，某通信公司工作人员李某联系包工头孙某更换水泥电线杆，孙
某雇佣滕某具体施工。滕某在水泥杆上作业时，水泥杆断裂将滕某砸伤，致其
小腿截肢，最终被鉴定为五级伤残。

滕某起诉至法院，请求孙某、某通信公司共同赔偿损失。2014 年 12 月，法
院认定滕某系在接受孙某指派提供劳务期间身体受到伤害，仅判决孙某赔偿滕
某各项损失共计 95 万余元。滕某不服判决，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申请被驳回
后，滕某向我院申请监督。

受理该案后，作为案件承办人，我了解到，事发时申请人滕某年仅 21 岁，
截肢后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无稳定收入来源，且治疗康复费用大，因赔偿款
迟迟未能支付到位，滕某在经济和精神上遭受了双重打击。

面对当事人的困境，在感同身受的同时，我决定更加审慎、认真地对待这
起案件。

查明案件事实，精准认定侵权责任人

通过对案件全面审查，我明确了本案的焦点为某通信公司是否为侵权责任
人，认定的关键在于，该公司是否为案涉水泥杆的所有权人，进而确定该公司
是否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我以案涉水泥杆的权属为切入点展开调查。通过
调查发现，水泥杆为某通信公司的网线专用杆，产权归某通信公司所有，事发
时李某负责该片区的相关业务，临时履行网格经理职责，其对案涉项目未履行
层报审批手续的行为对外不具有对抗效力。李某派人拆除其公司所有的网线专
用杆，属于其职务范围内的权限，该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李某未对孙某的施工
资质进行审查而安排其施工。而经过询问孙某及调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
关资料，我了解到孙某并不具备通信工程专业职称，未取得通信工程从业资
质，且对于案涉项目并未报请某通信公司。

经审查，我们最终认定，因发包人某通信公司明知承包人孙某无施工资质
仍让其承包案涉工程项目，发包人某通信公司、承包人孙某对滕某的损失应承
担连带责任。

2020 年 10 月 20 日，我院向栖霞市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经过再审、
重审、重审上诉，法院最终采纳了我院的检察建议，于今年 6 月 12 日判决孙某、
某通信公司连带赔偿滕某各项损失共计 95万余元。

持续关注执行，重“案结”更重“事了”

法院改判只是“种树”，顺利执行才能“结果”。为使申请人顺利获得赔偿
款，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该案判决生效后，我持续关注该案执行情况，
发现该案判决生效后，滕某并未顺利拿到执行款。

为帮助滕某尽快拿到执行款，早日摆脱生活困境，我向领导汇报请示后，
利用检法沟通会商机制，与法院执行局进行磋商。法院加大执行力度，查封某
通信公司账户后，今年 8月 30日，某通信公司主动履行了赔偿义务，滕某终于拿
到了迟到多年的赔偿款。

滕某无稳定工作，且有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为此，我们秉持“救急救
困”原则，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采取多元化帮扶措施。

首先，实施司法救助。我们将线索移送控申检察部门后，控申检察部门经
走访调查，及时启动了司法救助程序，为滕某办理了司法救助手续，发放了司
法救助金，缓解了滕某的燃眉之急。

其次，对接司法部门。我们积极联系司法局，协助滕某申请法律援助，为
其后续的诉讼提供法律保障，减轻其诉讼负担。

最后，落实优抚政策。充分利用检察院与行政机关建立的沟通会商机制，
与民政、残联等部门会商，协调民政等部门为滕某办理了残疾人证及相关社会
保险待遇，协调残联给予滕某安排适合的专职岗位，保障滕某就业，减轻其生
活负担。为避免滕某因事故致残造成心理上的创伤，使其真正感受到检察温
度，我们多次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稳定其情绪。

为使滕某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延伸监督触角，加强源头治理。一是向某
通信公司发出规范用工的检察建议，通信公司回复称，将加强对员工的管理与
培训，同时加强对日常设施的维修与维护，确保安全；二是与相关部门共同研
讨，分析导致此类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就减少和防止安全事故发生，保
障劳务双方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提出建议。

既要“种树”，也要“结果”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雷志帆

“老郭两口子可真可怜，两个人都
患病，两个闺女也不管他们。他们到法
院打官司，也一直没给个说法，你们检
察院能不能管管？”

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流动检察服
务中，一名群众反映的问题引起了河南
省洛宁县检察院民事检察官的注意。

子女不管生病的父母

老郭、老张夫妇都已年过六旬，
有两个女儿，本该享受含饴弄孙、承
欢膝下的天伦之乐，可老张因病已瘫
痪在床 13 年，两个女儿出嫁后，全靠
老伴老郭一人照顾生活起居。今年，
老郭也患上了脑梗，并且留下了后遗

症，行动不便，老两口的生活陷入困
境，迫切需要人照顾。

然而，两个出嫁的女儿却没有一人
到父母的病榻前尽孝。老两口想通过
向法院起诉让女儿承担赡养责任，但身
体原因又导致打官司的事一拖再拖，父
母与女儿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加深。

从群众口中了解了大致情况后，检
察官驱车赶往老郭家开展实地调查。检
察官的到来，让老郭夫妇十分激动，他们
诉说了家中的种种困难和两个女儿的不
孝之举，并向检察官询问打官司的事，称
他们去过法院了，但法院那边一直没有
回音。

调查核实寻找症结

摸清老郭夫妇的现状后，检察官
立即前往法院了解情况。通过详细询

问才知道，法院一直没有回音是因为
他们提交的起诉状等材料不符合规范
要求。另外，据法官介绍，像老郭夫
妇家的这种情况，如果协商不成，法
院会直接判决两个女儿支付赡养费。
到那时，可能会出现两个女儿迫于压
力不得不出赡养费，但对父母的怨气
会更大，更不会到父母床前尽孝的情
况，并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调查到的情况和法官的话让检察
官对办理这起案件有了明确的思路。
基于老郭夫妇的起诉意愿，7 月 11 日，
洛宁县检察院决定依法支持二位老人
起诉。但在协助二人收集证据、准备诉
讼材料的同时，检察官把工作重点放在
了把脉问诊、弄清症结、化解矛盾上，力
争通过协商促和，把老郭夫妇的赡养问
题解决好。

通过走访老郭的两个女儿、街坊邻

居和老郭的哥哥、儿女亲家，检察官弄
清了老郭夫妇和两个女儿产生矛盾的
真正原因。

原来，老郭夫妇由于膝下无子，
领养了两个女儿。其中小女儿是从老
张的哥哥家抱养过来的。随着两个女
儿 相 继 长 大 ， 大 女 儿 找 了 个 上 门 女
婿，与老两口共同生活，小女儿则远
嫁他乡。可能由于沾亲带故，老郭对
小女儿偏爱一些，这引起了大女儿的
不满。特别是大女儿在医院生产时，
由于难产，医院让家属签字，大女婿
当时在外打工不在家，老郭也没有到
医院签字，最后还是老郭的亲家到医
院签的字才做了手术，但腹中的胎儿
却不幸夭折。这件事对大女儿的打击
很大，父女矛盾由此结下，且越积越
深 。 之 后 ， 大 女 儿 一 家 与 父 母 分 了
家。在大女儿盖房子时，老郭手头有

二三十万元的卖房款，却不肯支持一
下。从此，大女儿一家与老郭成了老
死不相往来的冤家，而小女儿因为远
嫁他乡，且怀有身孕，也无暇来照顾
父母。

释法说理促和解

弄清了问题的症结，8 月 23 日，检
察官邀请乡镇干部以及老郭、老郭的大
女儿、小女儿的家人、老郭的哥哥，共同
来到乡镇矛调中心，就老郭夫妇的赡养
问题组织协商。

检察官对民法典有关条文和公序
良俗、家庭美德等进行深入浅出的讲
解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老郭家
的 问 题 说 开 说 透 。 最 后 ， 大 女 儿 提
出，自己可以赡养两位老人，可自己
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

学 ， 一 家 人 全 靠 夫 妻 俩 打 工 维 持 生
计，如果再照顾两位老人，经济上实
在负担不起。对此，老郭的哥哥当即
表态，老郭夫妇手里有些积蓄，可以
帮衬大女儿一家。最后商定，由老郭
夫妇每月给大女儿 500 元，作为老两
口的生活费。征得双方同意后，老郭
和大女儿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没想到没打官司，问题也一样解决
了，还解决得这么圆满。老郭紧锁的眉
头终于舒展开了，高兴地向检察官等在
场人员表示感谢，同时向大女儿投去了
愧疚的笑容。

案件办结后，检察官对老郭夫妇的
赡养情况进行了回访。检察官看到，大
女儿正在忙里忙外，屋里也收拾得干干
净净。老郭激动地对检察官说：“我闺
女给我们端药喂饭，勤快着呢，你们放
心吧！”

不打官司，老人的赡养问题也圆满解决了


